
2013 年 4 月 12 日 

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

審議 2013-14 年度開支預算 

律政司司長的開場發言 

 

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

 律政司在 2013-14 年度的總預算開支為 14 億 170 萬元，

較 2012-13 年度的修訂預算開支增加 9.7%(即 1 億 2 千 440 萬

元)。預算開支上升，主要是由於填補職位空缺，以及增設 29

個新職位以應付對法律服務需求的增長。我們亦預期向外判私

人執業律師支付的費用會有所增加，因此在 2013-14 年度預留

了 3 億 80 萬元，較 2012-13 年度修訂預算的相應撥款增加

9.9%，為預期的法律程序提供必要的支援。 

2. 以下我會簡述律政司在新一個財政年度的主要工作。 

 

綱領(1)—刑事檢控 

3. 我們來年的工作重點，是進一步加強刑事檢控科就刑事案

件提供法律意見和進行檢控的能力和效益。 

4. 在過去幾年，刑事檢控科已實施多項提升效率和成效的措

施，並取得理想成績。我們會在本財政年度繼續朝着這個方向

推行多項措施，當中包括檢討及有需要時更新《檢控政策及常

規》，以及考慮應否就刑事法律制度的具體範疇進行改革。我

們亦會在適當情況下設立專責協調人員或特定組別，令我們可

以更有效、更快捷地處理指定類別案件。 

5. 此外，我們會着重為檢控人員提供持續培訓，以提升他們

的專業技巧，以及持續推行與香港大律師公會及香港律師會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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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近取得資格的執業人士合辦的聯合培訓計劃。由於這個計劃

過去的成效理想，我們會定期每半年舉辦這項課程。 

 

綱領(2)—民事法律 

6. 民事法律科除了就廣泛的民事法律事宜向政府各決策局

和部門提供法律意見外，還代表政府進行各種形式的民事訴訟

及解決爭議的程序。民事法律科所處理的法律意見及訴訟個案

涵蓋不同法律事宜及範疇，工作亦日益繁重和複雜。當中，由

於市民的公民權利意識不斷提高，司法覆核申請的數目將會持

續上升。處理這些法律挑戰，會繼續是民事法律科的主要工作

範疇。 

7. 民事法律科轄下的調解小組會繼續協助我及新成立的調

解督導委員會，進一步提倡在香港更廣泛使用和發展調解服

務，以解決爭議。在有關方面共同努力下，當局已制定並開始

實施《調解條例》，而香港調解資歷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亦已成

立。展望未來，調解督導委員會將監察《調解條例》的實施、

調解員資格評審及培訓準則的訂立，以及正在推行或新開展的

措施的實施情況，以鼓勵和支持更廣泛使用調解服務。 

 

綱領(3)—法律政策 

8. 為配合律政司維護法治的主要職能，法律政策科會繼續就

《基本法》、人權及其他政制事宜，適時向政府提供專業意見，

以確保政府提出的所有立法建議，以及所採取的措施，均符合

《基本法》有關人權的條文及其他條文。 

9. 我們會在今年繼續推動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的法律服務

和解決爭議中心。具體而言，我們會與法律專業及仲裁機構合

作，推廣香港的法律及仲裁服務，藉以擴展在前海和南沙等內

地市場的業務。我們會在本立法年度推動立法工作，以便進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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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完善香港仲裁制度，並落實新近與澳門簽訂的相互執行仲裁

裁決安排。我們亦計劃向立法會提交《合約(第三者權利)條例

草案》，作為我們持續改革香港特區普通法制度不同範疇的一

部分工作，亦藉此落實法律改革委員會發表的《立約各方的相

互關係報告書》。 

 

綱領(4)—法律草擬 

10. 法律草擬科會繼續按各決策局的要求，提供優質專業法律

草擬服務及相關法律意見。 

11. 我們正繼續檢視如何進一步讓公眾更方便地掌握法例的

內容。我們亦會致力有效地以中、英雙語草擬法例文本，以及

令行文盡可能清晰易明，以便沒有法律專業背景的人士亦能掌

握法例的涵意。 

12. 立法會已在 2011 年 6 月通過《法例發布條例》，為經核

實和認證的香港法例電子資料庫提供法律地位。有關合約已在

2012 年 12 月批出，預期新的法例資料庫可在 2016 或 2017 年

左右投入服務。 

 

綱領(5)—國際法律 

13. 在未來一年，國際法律科會繼續就國際法律事宜提供法律

意見、負責國際協議的談判工作或在這些談判中擔當法律顧

問，以及處理國際司法合作的請求，以確保香港的利益。我們

亦會繼續處理和統籌由香港特區提出和所收到的有關移交逃

犯及被判刑人士、司法互助及國際擄拐兒童個案的請求。 

14. 過去一年，國際法律科的律師一直積極參與海牙國際私法

會議(“海牙會議 ”)的工作。海牙會議常務和政策大會於去年 4

月通過在香港設立亞太區域辦事處的建議，更令香港與海牙會

議在亞太區事務方面的合作進入了新階段。該區域辦事處於去



-  4  -  

年 12 月成立，不但標誌着海牙會議的工作揭開新一頁，也表

示海牙會議對香港作為區域法律服務中心，以及作為海牙會議

在區內推行工作和發揮影響力的跳板，投下重要的信心一票。

我們會繼續努力，協助海牙會議推動和加強國際合作。此外，

我們亦會繼續吸引享負盛名的國際性法律相關機構在香港設

立辦事處。 

 

結語 

15. 主席，以上是律政司在新的財政年度的主要工作。各委員

如有問題，我和我的同事會樂意解答。 

16. 多謝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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